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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三日】

（明慧网通讯员福建报道）叶巧明女

士是福建师范大学职工。2009 年 9 月

16 日被福州市国保大队恶警非法抓

捕，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

所。她的儿子为她签字委托了两位北

京律师。在福建省“六一零”办公室

（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

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操纵下，福州

市国保大队恶警将她儿子绑架到公安

局，拿她儿子威胁叶巧明，逼迫她辞

退了北京律师。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

况下，叶巧明一审被枉判三年缓刑四

年。9 月 15 日，仓山区法院法官蔡文

建逼迫她的儿子写下“对起诉书无异

议”的声明，并再次以她儿子威逼，

让叶巧明在上面签了字。9 月 19 日，

叶巧明二审上诉至福州市中级法院，

要求无罪释放。法官梁庆榕逼她撤销

上诉。 

市国保恶警非法抓捕好人，擅

闯民宅，劫走私人物品 

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8时左右，

叶巧明上班刚走到单位，就被几个自

称是福州市国保大队而没有出示任何

身份证件的人强行带到仓山区上渡派

出所非法审讯。叶巧明被非法搜身，

他们当场从她的手提包中拿走了她家

钥匙。随后这些人私自打开叶巧明家

门，在她和亲属均不在场的情况下，

从叶巧明家中劫走了笔记本、打印机

等私人物品。事后威逼利诱叶巧明年

迈的家人在搜查清单上补记签字。公

安人员执法犯法，其恶行与强盗土匪

无异。叶巧明是在单位被非法抓捕的，

而仓山法院在《判决书》上却歪曲事

实，公然说谎：“1、抓获经过，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公安机关在福州市

仓山区××路××号××室抓获叶巧

明”，这个地址是叶巧明家的地址。

叶巧明的单位与她家是有相当距离

的。 

假案受到质证，市国保恶警与

仓山法官蔡文建威逼撤销委托律师 

叶巧明的儿子刚满 18 岁，他的父

属轮番上阵，那拿她儿子、拿她亲属、

拿帮助她请律师的同修的安全威胁

恐吓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叶巧明签

字确认中止儿子对律师的委托。 

叶巧明的本意是出于保护儿子而

只是确认中止儿子对律师的委托，但

却没有中止她本人对律师的委托。而

仓山区法院法官蔡文建将它作为叶

巧明本人中止委托律师的材料于 4月

9 日寄到北京律师的事务所。同一天，

仓山区法院对叶巧明匆匆开庭。在这

样的刻意安排下，律师即使对叶巧明

的中止委托有异议，但对已经开庭了

的既成事实也无能为力了。4 月 9 日

的非法开庭草草走过场，完全不给叶

巧明自我辩护的机会。 

叶巧明要求再次委托律师，仓

山法官蔡文建诱骗她签字认罪 

非法开庭后近五个月没有结果。9

月 3 日，叶巧明从看守所寄出重新聘

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律师还没

有介入，却引来了司法机关层层威

逼，迫不及待的要她签字认罪，然后

以缓刑和取保候审的方式放她出来。

他们再次发动叶巧明的亲属，一次次

围攻劝说，要她签字认罪。甚至将和

叶巧明同一天被绑架，被非法枉判 4

年的叶巧明的母亲也放出来，鼓动她

说服叶巧明。9 月 15 日，在他们要释

放叶巧明的 后期限，仓山区法院法

官蔡文建把叶巧明的儿子骗到法院，

逼迫他写下“对起诉书无异议”的声

明，然后威逼叶巧明在那张声明上签

了字。 

紧接着，法官修改《判决书》，

在其中现加上了一条“被告人叶巧明

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意

见”，并枉判她三年缓刑四年。9 月

15 日，叶巧明回到家中。◇ 

亲是一名公安，在他还是幼儿时就

因公去世。母子俩相依为命。叶巧

明被绑架时他刚刚考上大学。叶巧

明的儿子签字委托的两位北京律师

到看守所见到叶巧明后，叶巧明亲

自签署了委托律师的协议。两位北

京律师对公诉机关在没有一封信件

实物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叶巧明邮寄

2338 信、并因此要将她定罪提出质

疑，并要求控方鉴定人在 2010 年 3

月 4 日的开庭中出庭。开庭被临时

仓促取消。 

之后，在福建省 610 办公室的

授意和操控下，福州市国保恶警到

处活动，威逼利诱叶巧明的亲属当

面劝说叶巧明撤销委托律师。并先

通过叶巧明的亲属对她儿子施压，

然后把一直处于恐惧中她的儿子绑

架到市公安局非法审讯。叶巧明的

儿子还是个孩子，哪里见过这样的

架势，在压力和恐惧中，她的儿子

在中止委托律师的声明上签了字。

其实这些人很清楚，委托律师是叶

巧明亲自签字的，和叶巧明的儿子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儿子的签

字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可是他

们就是要使用这种黑社会流氓手

段，对她的儿子、对她的亲属制造

恐怖气氛与压力，威逼叶巧明的亲

人配合他们围攻逼迫叶巧明签字中

止委托律师。那一段时间，不知多

少次叶巧明被警察以开庭的名义拉

到仓山法院，一帮人马包括她的亲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
大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
平、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
兵、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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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巧明是福建师范大学职工，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

被非法抓捕。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被一审枉判三年缓期

四年。当天叶巧明回到家中。（详情请看上页） 

回到家后，叶巧明意识到在“对起诉书无异议”的声

明上签字相当于“认罪”，是中了迫害她的恶人的奸计。

她对枉判不服，上诉到市中级法院。在上诉书中叶巧明严

正声明在胁迫诱骗下签下“对起诉书无异议”的声明无效，

要求无罪释放，并聘请北京律师为她做二审辩护。 

十月八日，叶巧明打电话给负责二审的市中院刑事一

庭法官梁庆榕，梁庆榕在电话中威胁叶巧明必须撤销上诉，

否则他将把案子退回一审，并将要求一审取消缓刑，改判

实刑，将叶巧明立即收监。梁庆榕叫嚣说：“我是全市专

门打击法轮功的总指挥，有这个权力。” 

就此事我们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法官梁庆榕此举已经

严重违法。“当事人的上诉权是法定权力，不容剥夺”，

而且“法律有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 

梁庆榕作为二审法官是有权力将案子退回一审重审

的，可他扬言可以决定一审的判决结果，依据什么？是法

律吗？不是，是因为他是“专门打击法轮功的总指挥，有

到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已超过 8206 万 

这个权力”。谁给了这些人这个权力？中共吗？那么

谁给了中共这个权力？ 

中共一直用“依法治国”愚弄百姓。许多老百姓

也以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有法律依据的。其实中共迫

害法轮功连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都是不讲的。在叶巧

明案中，在全国所有的法轮功案件中，中共一次次表

现出对正义律师的惧怕：采取种种流氓黑社会手法阻

止正义律师介入。为什么？因为律师从专业法律的角

度充分论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的，依据中共自己制定的现行法律，信仰法轮功无罪，

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真正犯罪的正是那些听命中共、

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 

这些迫害责任人一句话就可以剥夺一个人几年的

自由，被投入暗无天日的监狱，在里面承受中共为了

逼迫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无所不用其

极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酷刑折磨，多少人被迫害致

死致残。他们的亲人终日担惊受怕，承受骨肉分离、

妻离子散的痛苦。梁庆榕之流能没有责任吗？能不承

担责任吗？◇ 

2010 年 7 月 22 日，在美国首都
华盛顿国会山庄西草坪上 

文／归舟   
【明慧网】中共迫害以“真善忍”

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和这一善良

的群体已经十一年有余，在这场迫害

中，受害的不仅仅是那些坚定的修炼

者。那些在高压迫害下放弃修炼的

人，那些实施迫害的人，那些听信了

邪党的宣传、不听不看真相的人，他

们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那些中共一打压迫害就放弃修炼

的人，虽然没有遭受冤狱迫害，可是

他们是受害者；那些因为受到中共绑

架关押、劳教判刑、暴力洗脑而放弃

修炼的人，是更大的受害者。法轮大

法给人带来精神境界的升华和健康

的身体，可是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

候，当面临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些

被迫的放弃者向邪恶妥协，那时候因

为修炼大法而净化了的身体就会再

次回到被病魔所缠，乃至失去生命。 
笔者当地就有这么一个老太太。

她是因为患有糖尿病在 1999 年之前

就学炼了法轮功，很快一身的病全好

了。可是中共打压法轮功开始后，村

里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乎天天找

她， 终迫使她放弃了修炼，可是此

后她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又回到她

身上。眼底逐渐地开始流血，再后来

完全失明。有人问她，现在村干部还

找你吗？她说不找了。那人告诉她，

你炼功炼好了，他们天天找你，现在

不炼了，眼睛都看不见了，怎么不见

他们来关心关心你？是法轮功真为

你好还是共产党为你好？还是自己

的生命要紧啊，继续修炼吧。可是因

为中共打压法轮功制造的巨大的恐

惧，那个老太太没有重新修炼，很快

就去世了。与其说那个老太太死于糖

尿病，不如说她死于中共的迫害中。

因为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

轮功学员的抹黑和迫害，使得社会道

德飞速下滑，人人都在承受着毒大

米、毒奶粉等等危害；中共一贯的谎

言治国，非典、地震灾情隐瞒不报；

中共破坏神传文化，割裂人与神、与

传统的关系，使人们丧失反思的能

力，面对天灾的一次次警示而茫然不

顾。中共继续其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政

策， 终必会招来更大的天灾惩罚，

那些袖手旁观者难道不是受害者？ 
中国神传文化一直在讲善恶有报

的道理，那些穷凶极恶的迫害者不断

出现的恶报实例就是他们受害的明

证。在此列举一二。 
明慧网 2010 年 4 月 23 日报道，

原福建省福州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榕

生，生前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2003 年，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校园内散

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到福州大

学派出所。李榕生四处积极收集所谓

“证据”。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判刑三年，李榕生是主要责任人之

一。李榕生在 2009 年遭恶报患鼻咽

癌身亡，年仅 46 岁。 
明慧网 2010 年 4 月 23 日报道，

内蒙古赤峰市国安局局长翟大明，专

门负责打击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

功学员，在他任职期间，利用跟踪、

蹲坑、监控等各种特务手段，疯狂的

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年四月份，翟某

遭恶报死于血癌，年 60 岁。 
法轮功修炼者承受的迫害是被

强加的，他们当然是这场迫害的受害

者，但是他们 终会有美好的结局。

而那些在中共迫害下被迫放弃修炼

的人、那些执行邪党迫害政策的人和

目前仍不明真相的大陆百姓，他们才

是真正的受害者。大法弟子不畏艰险

的讲真相，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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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5 月沈阳法轮功学员集体
大炼功 

是什么让四名恶人台湾之行如此恐惧 

文／孙思贤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十月一日】

一个多月来，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

代省长赵正永、宗教局长王作安、湖

北省委副书记、“六一零办公室”头

目杨松接连到台湾。中共官员计划中

的公款旅游、鲜花酒席之行，却成为

了法轮功学员用法律方式伸张正义、

抗议迫害，将中共持续迫害人权的真

相传递给台湾社会和全世界。  
黄、赵、王、杨四人，都曾经在

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因其

级别之高、参与迫害程度之深，都在

中共迫害法轮功中罪行累累。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每个人都在台湾接获

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

刑事告发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

权公约”的诉状。国际媒体 BBC、中

央社、《自由时报》等中英文媒体多

次广泛报导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

他们的受控告之旅伴随着法轮功学

员的反迫害抗议和各界人士对法律

诉讼的声援，成了一次独特的展示中

共罪行和迫害非法的流动展示会。 

恐惧是迫害者共同的反应  

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的头号

人物杨松是湖北省指挥迫害系统的

核心人物。湖北省是迫害极其严重的

省份，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至

少一百六十六人，杨松不但对此有直

接责任，而且还与医院和军方系统配

合，有组织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人，刚出海关，

在他踏上座车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即

时送上一份盖有当天下午二点四分

高检署受理戳章的诉状，并告诉他，

“这是你的诉状！”杨松害怕地将诉

状丢开，快步上车。 
随后，杨松原定参与国际会议中

心之“辛亥首义武汉文化周”的文艺

演出，却不敢出席，在贵宾室里长达

一个小时，未出席文艺演出，从另外

的通道秘密离开。杨松预定前往太鲁

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九曲洞、长春祠

等景点，杨松一概取消下车参观。 
杨松在苗栗“客家大院”时，四

名法轮功学员近距离，当着杨松的

面，平和地展开横幅，杨松及随从神

色慌张，满脸错愕。在台湾如丧家之

犬的杨松，九月二十七日悄悄返回中

国大陆。 
这样的反映不止杨松一人，陕西

省代省长赵正永刚走出机场，就有法

轮功正告他被告的消息。所有的录像

也都显示，赵正永一听到此消息，脸

色猛地一寒，表情一下子凝固在那

里，面色迅速转为铁青，仓皇上车，

落荒而逃。中共宗教局长王作安来台

也被控告了。而且在王作安接受法轮

功学员送给他的诉状时，还不知是怎

么回事，一个劲地说“谢谢”。当法

轮功学员明确告诉他那是对他的诉

状时，也是脸色陡变，举止失措。 
这些中共的高官手握权力和金

钱，在中国大陆可以草菅人命，在迫

害中，他们完全知道法轮功学员“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会对他们进

行人身攻击，但是，在面对法轮功学

员的时候，不管是受到起诉，还是面

对学员的横幅，恐惧的表现是一样

的。 

参与迫害者为何如此恐惧？ 

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都是中共体制内培养出来的高层官

员，也是无神论与唯物论的信奉者。

那么这些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迫

害善良修炼人已经丧尽天良，觉得人

死如灯灭，生前不管身后事，应该无

所畏惧才是，又为何在法轮功学员面

前如惊弓之鸟呢？ 
唯物论者首先是人，人总有基本

的人性，有良心和道德存在。坏人可

以行恶，却无法否定善的存在。古语

有言，邪不压正，迫害者的手段不管

如何残暴，人格多么卑劣，都是见不

得阳光的，在面对手无寸铁而一身浩

然正气得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害怕心

虚的一定是迫害者。  
而这些为了权力和利益而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坏人，其人格又极度自

私自利，面对法轮功的诉讼和中共即

将走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无可奈何，对

于即将到来的清算和利益权力的失

去有着无法摆脱的恐惧感。而这种恐

惧感面对法轮功学员实实在在的法

律起诉而变成现实的一刻，再多的金

钱、权力和保镖都无法换来他们的安

全感。杨松在台湾的景点一概取消下

车参观，访问台湾变成坐在活动监狱

里游街，就是这种恐惧感的真实体

现。 
古语有言，人算不如天算，中共

高官机关算尽，用保镖贴身保护，晚

出关、走后门、避巷道，还是无法逃

脱见到法轮功学员和亲手接到诉状。

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可以选择不

相信天，不相信神，却不能选择逃脱

天意和宇宙的法则。广东省副书记黄

华华五年前曾因为害怕被告取消了

去美国的行程。这次台湾之行又再次

向迫害者敲响了警钟。迫害法轮功的

恶人接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

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有了这样的

前车之鉴，奉劝还在迫害法轮功的官

员悬崖勒马、立功赎罪，否则不久的

将来，他们就会发现，除了朝鲜、古

巴、苏丹等这样迫害人权的国家，他

们会很难找到可以公款旅游而又不

会担惊受怕的地方了。◇ 

到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已超过 820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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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

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和《 高人民法院 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二）的全文内容中，从头

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

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眼的唯

一所谓文件是 高人民法院和 高

人民检察院各自下达的内部通知。内

部通知能作为法律依据吗？ 

早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

的，是江泽民的讲话和一九九九年十

月开始大力批判法轮功时的一篇人

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和

人民日报的文章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 新的

一个正式文件是公安部 2005 年 4 月

9 日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

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

[2005]39 号），其中明确的邪教组

织中没有法轮功！公安部认定邪教组

织时，已经是 2005 年，却没有把法

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认定在其中，为什

么？他们不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吗？

共产党不讲法律，可是中国人和

世界是要讲的。那么，作为法官，你

要不要讲法律那由你自己来定。 

《刑法》第三百条是否适用于

法轮功？ 

目前法官都是用《刑法》第三百

条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

名冤判法轮功学员的。既然认定法轮

功为“ⅹ教”根本没有法律依据，那

么，根据刑法第三百条对法轮功进行

处理，也就于法无据，失去了基础。

我们学习刑法总则时，都学过犯

构成罪的四个要素：A 犯罪主体（指

犯罪者）；B 犯罪客体（指被侵害的

对象）；C 主观方面（故意还是过失）；

D 客观方面（指犯罪的后果和程度）。

其中，犯罪客体对定罪十分重要。比

如指控一个人杀了人，那么必须存在

一个被杀者，否则罪名不能成立。没

有一个法官能说出法轮功学员破坏

了哪一个法律的实施，也就是说，不

存在犯罪客体。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法轮功学员

是在被无端污蔑迫害、没有任何言论

到 2010 年 10 月 12 日，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已超过 8206 万 

一位法官致同行的信：

 笔者是个法官，因为看到有许

多检察官和法官到现在还不清醒，还

在被所谓的“上级”利用着大搞冤案，

在冤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裁定书上

署着自己的名字，即将面临被追究法

律责任的后果，所以仅以此文提醒。 

“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

机构）不肯留下文字性的东西是

要把责任推给检察官和法官。 

问你一个问题，你拿着案卷去接

受上面的指示时，上面给书面指示

吗？没有。这些年，对法轮功的案件，

一直都是由上而下口头传达，暗箱操

作不留痕迹。你说要是正当执法为什

么会这样呢？ 

现在，各国民众包括各国政要更

加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国

际上正义的呼声愈来愈响。“追查迫

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国际）对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司法系

统进行全面追查，收集有关罪证。对

大陆法院的法轮功刑事判例的收集，

要求“提供起诉书和判决书原件或拷

贝件、扫描件，如果是数字化的文件，

请尽量保存主审法官、陪审员和书记

员的姓名和判决时间。”610 的人只

有口头指示，没有任何文件，但起诉

书、判决书上却是你的署名，那可是

证据确凿。 

“执行上级指令”能否推脱

冤判责任？ 

近几年，江泽民、罗干、周永康、

薄熙来等 20 多名中国高官在世界各

地都被“群体灭绝罪”告上了国际法

庭，对他们的审判已经指日可待。 

检察官、法官是 懂法律的，判

决书的证据无论时日长短都是可查

的证据。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执行

上级命令，真到了那一天，作为具体

执行者是无法推脱你的责任的。千万

不要以为听党的话，就不会犯错误，

文革中那些造反派哪个不是听党的

话去造反、去打走资派的，没想到人

家会有平反的那一天，更想不到自己

会被当成三种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记住，中共这个“上级”是不会站出

来替你承担任何责任的。 

认定法轮功为“ⅹ教”根本没

有法律依据 

自由渠道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收入

制作资料，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媒

体的谎言，是对宪法赋予权利的正当

行使，他们没有半点危害社会之心，

也从来没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也

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都不存在。 

构成犯罪的四个必备要件缺少

三个，然而这样的所谓“法律”，却

在各级政法委的直接高压下，被中共

的司法机关执行着。 

于是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刑法第

三百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法轮功

在中国完全合法，对法轮功的处理，

名为“依法”，实则“非法”，是一

起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相关司法人员

将来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检察官、法官的工作是维护社会

公正、正义与公道。可是这些年来，

检察院、法院抛弃法律原则、依据上

边的口头指令对法轮功学员违法枉

判。在公诉书、判决书下，多少家庭

妻离子散，多少法轮功学员饱经魔

难、酷刑致残、甚至失去生命！你能

说这些与自己无关吗？ 

在当前环境下，检察官和法官

如何自保、自救？ 

只有真正明白真相的人才是真

正的“识时务”。你以前可能做了什

么有违良心的事情，但你现在还有退

路，你可以选择回避这样的工作，也

可以选择利用手中的权力施以援手，

做点好事。事实上，很多人已经在这

样做了。我认识的一个主管刑事的法

院副院长说：“我把所有法轮功的案

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审拖着。”石家

庄中院宋爱昌案二审裁定“撤销一审

判决，发回重审”；唐山市路北区法

院开庭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前，主

审法官拒绝出庭审理，等等。 

在中国近几十年经历了多少次

的 “平反”与找“替罪羊”运动？

法轮功历经十年迫害却屹立不倒并

传扬世界的事实，说明了什么？这一

切都希望你能深思。 

你已经知道了在法律文书上署

名问题的利弊，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正

确的选择，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

你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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